1.落款需注明日期、并加盖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审批服务专用章；
2.需提供纸质版1份；
3.该材料格式以司法行政机关实际出具的材料为准；
4.该材料由司法行政机关核发。
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关于  律师注销情况的函
  
姓名 张三  ，性别女  ，身份证号：  610XXXX  ，工作证号：XXX      。于 20XX 年XX 月--- 20XX年XX 月任 XX单位    公职律师。经本单位申请，我局核准于 20XX   年XX月收回并注销其公职律师（公职律师）工作证。
     审查要点一：填写内容需与身份证信息一致

特此函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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